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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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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美能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14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美能能

源” ）实施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

回购股份4,050,000股后的183,529,6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8.00元人民币现

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股。

2、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为146,823,757.60元=183,529,697股×0.80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

份不参与分红， 按总股本计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为7.827273元=146,823,757.60元

/187,579,697股*10股， 按总股本计算的每10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量为2.935227股

=55,058,909股/187,579,697股*10股。据此计算，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7827273元/股）/（1+0.2935227）。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情况

1、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为： 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00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股。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7,579,697股，扣除截至目前回

购专户持有股份4,050,000股后的股本183,529,697股为基数进行测算， 预计拟派发现

金红利146,823,757.60元（含税），预计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55,058,909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增加至242,638,606股， 总股本可能因零碎股的舍入调整而产生微小

差异，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若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

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时，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分配总额和转增总额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1、本公司实施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剔除已回购股份4,050,000股后的183,529,6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8.00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7.2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8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87,579,69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42,638,606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本公司股份4,050,000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4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4月2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4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4,050,0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权利。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转股将于2025年4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

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4月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49 陕西丰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08*****211 西安美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174 陕西美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4月17日至登记日：2025年4月28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4、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4月29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6,314,258 72.6700% +40,894,277 177,208,535 73.0339%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135,451,758 72.2102% +40,635,527 176,087,285 72.5718%

高管锁定股 862,500 0.4598% +258,750 1,121,250 0.462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1,265,439 27.3300% +14,164,632 65,430,071 26.9661%

三、总股本 187,579,697 100.0000% +55,058,909 242,638,606 100.0000%

注：上表变动情况系根据本次转股而做出，最终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

准。 上述比例若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七、调整相关参数

1、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为146,823,757.60元=183,529,697股×0.80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

份不参与分红， 按总股本计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为7.827273元=146,823,757.60元

/187,579,697股*10股， 按总股本计算的每10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量为2.935227股

=55,058,909股/187,579,697股*10股。据此计算，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7827273元/股）/（1+0.2935227）。

2、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所持发行人股

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现

金红利、 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本次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下限将作相应调整。

3、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242,638,606股摊薄计算，2024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36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369号大明宫万达广场2号甲写17层美能能

源证券法务部

咨询联系人：马维

咨询电话：029-83279758/68/78/88-8070

传真电话：029-83279768-8080

邮 箱：meineng_gas@163.com

九、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9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1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1日9:15至

2025年4月21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开发区南翔一路62号C座一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榛夫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8名，代

表股份数为147,218,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383%。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149名，代表股份数为1,929,7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名，代表股份数为145,

403,4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643%。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7名，代表股份数为1,815,42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0%。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及接受

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01,5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255％；反

对10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70％；弃权59,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1,0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578％；

反对10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96％；弃权59,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626％。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邹榛夫、邹珍凡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

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公司经销商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53,3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

反对11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弃权49,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4,2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237％；

反对115,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60％；弃权49,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7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5,6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437％；反

对18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56％；弃权14,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1,1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084％；

反对18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98％；弃权14,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618％。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邹榛夫、邹珍凡、孙仲华、吴珈宜、杨琦明、

胡亚飞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审议通过《关于〈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6,0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611％；反

对18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82％；弃权14,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1,5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291％；

反对18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91％；弃权14,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618％。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邹榛夫、邹珍凡、孙仲华、吴珈宜、杨琦明、

胡亚飞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7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892％；反

对24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957％；弃权18,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0,2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525％；

反对24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84％；弃权18,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690％。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邹榛夫、邹珍凡、孙仲华、吴珈宜、杨琦明、

胡亚飞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97,5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6％；

反对10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弃权19,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8,4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141％；

反对10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98％；弃权1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261％。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徐松林先生、吴战篪先生、唐茜女士分别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96,5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9％；

反对10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弃权19,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7,4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23％；

反对10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116％；弃权19,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261％。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98,1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0％；

反对10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9％；弃权1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0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52％；

反对10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01％；弃权16,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447％。

9、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98,8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5％；

反对10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17,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09,7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815％；

反对10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20％；弃权17,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965％。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99,8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2％；

反对10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弃权17,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0,7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33％；

反对1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54％；弃权17,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913％。

1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101,5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3％；

反对10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弃权13,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2,4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14％；

反对10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45％；弃权13,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84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68,5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9％；

反对13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8％；弃权15,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9,4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113％；

反对135,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0％；弃权15,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877％。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71,9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2％；

反对12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弃权20,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2,8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875％；

反对12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53％；弃权20,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71％。

14、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066,9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8％；

反对10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45,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7,8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284％；

反对10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930％；弃权4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78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抵押担保及接受

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2,6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894％；反

对12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11％；弃权5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2,1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66％；

反对12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64％；弃权5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170％。

本议案关联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邹榛夫、邹珍凡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

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志娟、陈平

3、结论性意见：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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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1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4月21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泰基工业城1号，公司办公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董卫峰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1人，代表股份151,987,22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的62.20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8,427,877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的56.65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5人，代表股份13,559,343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的5.54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

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51,984,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4,6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9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50％。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4、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98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8％；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3,0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8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6％。

6、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983,4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2,

9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4,03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68％；反对2,9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11％；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93,4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0％；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本议案所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豪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金贸易公司

和清远市泰禾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9、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6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81％；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

10、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11.02、回购股份的方式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11.03、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11.04、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51,985,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1,

100股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5,8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19％；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

11.05、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151,975,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6,0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85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1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0％。

11.06、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151,975,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6,0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85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1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0％。

11.07、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151,975,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6,0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85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1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0％。

11.08、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结果：同意151,975,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对1,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36,04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85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0％；弃权10,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0％。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逐项表决，选举张晓峰先生、黄志雄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2.01、关于选举张晓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1,632,3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65％；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92,9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4893%。

12.02、关于选举黄志雄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51,576,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97％；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6,9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0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磊、黄凌寒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16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红塔大厦1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06,252,37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3,806,252,3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695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0.69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翟栩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392,975 99.9248 2,635,410 0.0692 223,990 0.006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360,160 99.9240 2,644,510 0.0694 247,705 0.0066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365,660 99.9241 2,642,310 0.0694 244,405 0.0065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401,725 99.9251 2,612,570 0.0686 238,080 0.0063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549,285 99.9289 2,510,110 0.0659 192,980 0.0052

6.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合和集团、红塔烟草、云南中烟及其相关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49,433,629 99.8815 2,513,690 0.1069 274,195 0.0117

6.0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

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4,174,216 99.8266 2,578,540 0.1575 260,780 0.0159

6.0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其他关联法人、与关联自然人、与其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271,705 99.9217 2,715,690 0.0713 264,980 0.0070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债务融资计划及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212,225 99.9201 2,709,270 0.0711 330,880 0.0088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债务融资可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363,610 99.9241 2,555,270 0.0671 333,495 0.0088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03,400,305 99.9250 2,533,640 0.0665 318,430 0.00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180,123,275 98.4373 2,635,410 1.4402 223,990 0.1225

2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180,090,460 98.4194 2,644,510 1.4452 247,705 0.1354

3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

议案

180,095,960 98.4224 2,642,310 1.4440 244,405 0.1336

4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80,132,025 98.4421 2,612,570 1.4277 238,080 0.1302

5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的议案

180,279,585 98.5227 2,510,110 1.3717 192,980 0.1056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 - - -

6.01

关于审议与合和集团、

红塔烟草、 云南中烟及

其相关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关联交易

180,194,790 98.4764 2,513,690 1.3737 274,195 0.1499

6.02

关于审议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180,143,355 98.4483 2,578,540 1.4091 260,780 0.1426

6.03

关于审议与其他关联法

人、与关联自然人、与其

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

180,002,005 98.3710 2,715,690 1.4841 264,980 0.1449

7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

度债务融资计划及授权

方案的议案

179,942,525 98.3385 2,709,270 1.4806 330,880 0.1809

8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

度债务融资可能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

180,093,910 98.4212 2,555,270 1.3964 333,495 0.1824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80,130,605 98.4413 2,533,640 1.3846 318,430 0.17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债务融资计划及授权方案的议案》

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6.01时，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6.02时，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双维

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楠、班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 报备文件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